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學生專業證照抵免學分作業要點 

108年 4月 19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6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2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鼓勵學生取得相關專業證照，以增

加畢業後之就業競爭能力，特依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

法」，訂定「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長期照顧經營管理系專業證照抵免學分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系學生可抵免學分之專業證照：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頒發之單一級照顧服

務員技術士證及考選部頒發之護理師（士）證書。取得前述證照者可抵免之

課程及學分，如下表「專業證照抵免學分對照表」所示。 

第三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開學一週內，辦理隨班附讀加退選課前由學生向本系

提出申請，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證照正本及影本一份，每張證照僅限申請抵免

一次；核准抵免之科目，需於該課程開設學期，辦理棄修手續。 

第四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專業證照抵免學分對照表 

證照名稱 學制 抵免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時數（必/選） 

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護理師（士）證書 

日四技 
長期照顧技術與實驗 

長期照顧技術實習 

2/2（必） 

2/2（選） 

夜二技 長期照顧技術與實驗 4/4（必） 

 
 


